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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泉教中〔2018〕12号  

 

 

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2018年泉州市 

普通中学教育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中学： 

现将《2018 年泉州市普通中学教育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本地实际贯彻落实。 

 

 

 

                                      泉州市教育局 

                                    2018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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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泉州市普通中学教育工作要点 

 

2018 年泉州市普通中学教育工作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贯彻落实 2018

年全国、全省、全市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深化改革、内涵发

展与质量提升，认真实施教育舒心工程，加快补齐普通中学教育

短板，以“四个推进”写好泉州市普通中学教育奋进之笔，努力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普通中学教育，为加快开创

“五个泉州”新局面作出新贡献。 

（一）推进初中优质均衡发展 

1.加强管理标准化学校建设。加强对省教育厅新修订的《义

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建设与评估办法》研究与指导，继续创建

一批“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深化初中学校管理改革，促进

学校依法办学、科学管理，注重内涵发展、质量提升。 

2.加强教学改革项目建设。培育建设第二批“义务教育教改

示范性建设学校”。落实教育部《关于深化义务教育教学改革的意

见》与省教育厅《初中体育、音乐、美术、信息技术、理化生实

验教学与考试指导意见》。加强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的教学研究

与应用工作。 

3.加强初中“壮腰”工程建设。贯彻落实省教育厅《初中教

育“壮腰”工程的指导意见》，深化教研教改，加快补齐初中教育

短板。继续坚持优质高中将不低于 50%的招生指标分配至各初中学

校的做法。 

4.加强学生学业质量监测。进一步建立完善学生学业质量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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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反馈、指导系统，加强高考、中考、质检数据的分析研究，

依托信息化手段，用好大数据，服务教学改革。 

（二）推进普高优质特色发展 

5.着力抓好达标高中评估复查。引导学校对照《福建省达标

高中评估办法（修订）》和通过达标后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科学

评估学校办学水平，抓好学校达标后的巩固提高，促进学校加强

内涵建设、提升教育质量，有效适应高考综合改革。 

6.着力推动普通高中特色办学。加强我市 20 所特色普通高中

的培育建设工作，支持和鼓励普通高中办出特色，形成多样化人

才培养模式，满足不同潜质学生发展需要，促进我市普通高中特

色办学多样化发展。 

7.着力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教学改革。培育建设 20 所“普通高

中课程改革基地校”，努力推进学校课程体系建设、学科核心素养

培养、课堂教学方式改革、教学管理制度创新、教师素质能力提

升、学生发展评价改革与实践。加强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学科

课程标准的研训。 

8.着力加强普通中学学科教学联盟建设。重视培养学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发挥学科教学联盟 10 个基地校与 58 个联盟校

的示范、辐射与引领作用，抓实学生高中五项学科竞赛、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中小学生电脑制作、青少年

科学调查体验等活动的有效组织。组织开展高中学科竞赛骨干指

导教师培训。 

9.着力加强中考、高考精准研究与指导。完善行政主导与教

研引领的协同推进机制，注重基于实证实据的教科研方式，加强

毕业班复习备考工作精准研究与指导。组织开展高、初中毕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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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视导，提高毕业班备考质量。加强高考考试大纲、考试说明、

《福建省 2018 届普通高中毕业班复习备考建议》研修。加强教学

常规管理，重视理科实验教学。发挥学科教学教研指导组专业引

领作用，借助名师工作室、学科教学联盟基地校和联盟校、学科

教研基地校、送教（研）下乡、教学开放周等多种载体，加强区

域教研和教学开放工作。组织基础教育教学成果评选。组织 “一

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评选，提高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

水平。 

（三）推进办学体制机制改革 

10.创新管理体制和办学模式。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关

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实施意见》，进一

步深化小片区管理、委托管理、集团化办学、合作办学等办学机

制体制改革，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11.积极消除初中大班额现象。贯彻落实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大

班额专项规划，建立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工作台账，并实施

销号管理。2018 年底全市初中阶段全面消除 66 人及以上超大班

额，力争 56 人及以上班级数基本消除，有效控制 2000 人以上大

校额。 

12.严格规范学校办学行为。进一步规范学校招生行为，全市

所有公办、民办初中学校不得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不得擅自

组织学生参加未经批准的学科竞赛。进一步规范学校学籍管理，

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组织开展学籍信息管

理情况检查，加强违规招生入学和人籍分离等问题治理。进一步

规范学校教材教辅管理，建立健全学校校本课程教材监管机制，

强化质量把关，组织做好进校教辅材料审读推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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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13.完善小升初招生入学机制。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厅〔2018〕5 号）

等精神，坚持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原则，完善单校划片、多校划

片招生入学机制。健全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招生入学管理机制，

保障外来务工子女随迁子女平等升学入学。2018 年全市普通初中

计划招生 10.6 万人，初中学龄人口入学率达 98%以上。认真做好

控辍保学工作，初中在校生年辍学率应低于 1.8%。 

14.充分做好中考中招改革准备工作。落实省教育厅《福建省

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结合我市实际稳妥

推进中考中招制度改革，逐步完善中招统一管理制度。进一步完

善统招、定向、保送、自主招生等多元化的高中录取办法。2018

年全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 4.7 万人。 

15.积极应对高考综合改革。实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

划，结合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达标高中评估复查、中考中招

改革、质量提升经费奖补等政策机制，督促县（市、区）认真实

施普通高中布局规划，根据高考综合改革选课走班需要，优化普

通高中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实施新高考、新课程的基础能力。开

展全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的市级应用管理

培训。加强高考综合改革专题研训。   

 

抄送：省教育厅基教处，泉州市教科所。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23 日印发 


